
            云科规〔2020〕7号

云南省科技金融结合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为充分发挥财政科技资金引导作用，激励社会资本加

大力度支持创新创业，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问题，构建科技创新与创业投资、银行信贷、融资担保、

科技保险等各种金融方式深度结合的模式和机制，加速科

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推动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撑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省科技厅制定《云南省科技金融结

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办法共8章，27条措施。办法设置5类补助类型，支持

对象及范围为省内科技型企业以及为科技型企业投融资提

供服务及资金支持的创业投资、银行、担保以及保险等金

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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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办法综述 



五类补助

 （三）科技贷款担保费用收取
减免及新增规模奖补

1 .担保机构科技贷款担保费
收取减免补助
2 .科技贷款担保业务新增规
模奖励

（四）科技创新融资贷款风险
补助

（五）科技型企业科技保险
险种保费补助

（一）科技创业投资风险补助（补偿）

1 .科技创业投资风险补助
2 .科技创业投资损失补偿
3 .设立创业投资机构补助

（二）科技贷款贴息及银行费用
补助

1 .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贴息补助
2 .科技创新融资贷款贴息补助
3 .银行费用补助

     其中，科技创新融资贷款是指在以企业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评价
体系下发生的银行贷款。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新药证书



       创业投资机构向省

内注册登记的科技型企

业以直接支付现金方式

完成股权投资及确认股

权投资损失时，可在实

缴投资满2年后（以工

商变更确认时间起），

申请科技创业投资风险

补助（补偿）。

    同一家创业投资机

构投资风险补助（补偿）

年度综合额度最高500

万元。鼓励新设创业投

资机构。

    
      

科 技 创 业 投 资 风 险 补 助 （ 补 偿 ） 条 件 及 标 准

首次投资种子期

科技型企业

 股权占比不超过30%。
按实际完成投资额
10%给予投资风险补
助，单笔投资获得的
补助金额最高50万元。

 发生并确认损失时，
按确认的投资损失额
给予10%的创业投资
损失风险补偿，单笔
投资损失获得的补助
金额最高50万元。

首次投资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

 股权占比不超过30%。
按实际完成投资额
8%给予投资风险补
助，单笔投资获得的
补助金额最高50万元。

 发生并确认损失时，
按确认的投资损失额
给予8%的创业投资
损失风险补偿，单笔
投资损失获得的补助
金额最高50万元。

投资非上市

科技型企业

 股权占比不超过50%。
按实际完成投资额
5%给予投资风险补
助，单笔投资获得的
补助金额最高100万
元。

  发生并确认损失时，
按确认的投资损失额
给予5%的创业投资
损失风险补偿，单笔
投资损失获得的补助
金额最高100万元。



科技贷款贴息及银行费用补助条件及标准

（三）银行费用补助

       银行为前述两项贷款实
现承担的评估、评级以及保
险等费用，可申请相应的银
行费用补助。每家银行（一
级法人机构）补助标准为按
年度支出费用总额的50%给
予补助，最高100万元。

  （一）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贴息补助

      每家科技型企业补助标
准按照贷款利率给予50%的
贴息补助，贴息利率最高不
超过5%（含5%），年度补
助额度最高100万元，补助
期限1年。

  （二）科技创新融资贷款
贴息补助

      每家科技型企业补助标
准按照贷款利率给予70%的
贴息补助，贴息利率最高不
超过5%（含5%），年度补
助额度最高120万元，补助
期限1年。



科技贷款担保费用收取减免及新增规模奖补条件及标准

      
 

      省级科技担保业务库中的担保
机构为科技型企业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鼓励其在收取担保费环节
给予应收担保费50%减免。分担
保费收取方式补助担保机构减免
费用。
     鼓励担保机构通过收取科技创
新券方式申请兑付所减免的应收
科技型企业贷款担保费。
    

    按省级科技担保业务库中
的担保机构实现的年度新增科
技贷款担保额0.5%给予奖励，
每家担保机构（一级法人机构）
年度补助总额最高200万元。



其他类补助条件及标准

      
 

      （一）科技创新融资贷款风险补
助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科技创新融
资评价体系下发生的贷款，对承担
贷款风险的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每笔
按当年所承担的新增贷款风险额度
2%给予风险补助资金，每家金融机
构（一级法人机构）年度补助总额
最高150万元。
       

    （二）科技型企业科技保
险险种保费补助
    科技保险险种保费支出补
助按险种类别分三个档次，补
助比例依次为50%、40%、
20%。每家科技型企业年度补
助总额最高20万元，具体操作
细则另行制定。



专项资金管理

A

上年度的5月1日至申报年

度的4月30日

补助期限

B

以年度申报指南或通知方

式明确

申请补助材料

C

形审-专家评审-厅务会或厅

党组会审议-公示-入项目库

立项流程

D

重点对引导带动社会资本

投入情况跟踪

绩效管理

E

对申报单位等项目申报、评

审、立项等环节的参与者实

行信用评价和记录

立项环节监督



本 办 法 由 省 科 技 厅 负 责 解
释 。 本 办 法 自 2 0 2 0 年 1 1
月 6 日 起 施 行 ， 有 效 期 至
2 0 2 5 年 1 1 月 5 日 。


